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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勞 簡 上 字 第 4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高 千 筑  03

        被 上 訴 人 　 　 馬 紹 爾 群 島 浩 宏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分 公 司  04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張 詠 翔  05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黃 奐 川  06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給 付 違 約 金 等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民 國 107年 10  07

        月 31日 本 院 臺 北 簡 易 庭 107年 度 北 勞 簡 字 第 175號 第 一 審 判 決 提 起  08

        上 訴 ， 本 院 於 108年 5月 13日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命 上 訴 人 給 付 超 過 新 臺 幣 肆 萬 柒 仟 捌 佰 柒 拾 壹 元 部 分  11

        ， 及 該 部 分 假 執 行 之 宣 告 ， 暨 訴 訟 費 用 之 裁 判 均 廢 棄 。  12

        上 開 廢 棄 部 分 ， 被 上 訴 人 在 第 一 審 之 訴 駁 回 。  13

        其 餘 上 訴 駁 回 。  14

        第 一 、 二 審 訴 訟 費 用 由 上 訴 人 負 擔 三 分 之 一 ， 餘 由 被 上 訴 人 負 擔  15

        。  16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7

        一 、 被 上 訴 人 起 訴 主 張 ：  18

        (一 )兩 造 於 民 國 104年 8月 3日 簽 訂 離 職 限 制 與 補 償 合 約 書 （ 下 稱  19

            系 爭 契 約 ） ， 約 定 上 訴 人 高 千 筑 自 104年 8月 3日 起 至 107年 8  20

            月 2日 任 職 於 被 上 訴 人 公 司 ， 除 每 月 底 薪 為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 21

            38,000元 外 ， 每 月 另 領 有 額 外 簽 約 金 3,000元 及 其 他 獎 金 ，  22

            若 於 契 約 期 間 違 約 離 職 時 應 賠 償 該 期 間 內 已 收 到 之 簽 約 金 之  23

            2倍 予 被 上 訴 人 作 為 違 約 金 。 詎 上 訴 人 於 106年 8月 初 以 健 康  24

            因 素 自 請 離 職 ， 然 所 提 出 之 診 斷 證 明 書 並 未 記 載 其 必 須 長 期  25

            休 養 而 無 法 工 作 。 截 至 上 訴 人 於 106年 8月 23日 離 職 止 ， 其 已  26

            領 取 簽 約 金 共 71,806元 ， 是 上 訴 人 依 約 應 賠 償 違 約 金 143,61  27

            2元 ， 爰 請 求 上 訴 人 應 給 付 被 上 訴 人 143,612元 ， 及 自 起 訴 狀  28

           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週 年 利 率 5%計 算 之 利 息 。  29

        (二 )於 本 院 補 稱 ： 被 上 訴 人 公 司 之 秘 書 每 日 皆 要 開 會 ， 且 回 覆 國  30

            外 註 冊 代 理 人 均 以 英 文 書 寫 ， 各 種 案 件 類 型 不 一 ， 非 一 般 英  31

            文 能 力 好 或 英 文 系 畢 業 即 可 勝 任 ， 實 為 上 訴 人 專 業 訓 練 之 累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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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積 ； 且 因 上 訴 人 離 職 ， 被 上 訴 人 需 重 新 訓 練 新 人 ， 而 其 他 同  01

            事 亦 因 此 誤 認 無 須 尊 重 合 約 之 約 定 而 仿 效 其 提 前 離 職 ， 導 致  02

            該 部 門 皆 是 無 經 驗 之 新 進 員 工 ， 造 成 被 上 訴 人 處 理 案 件 困 難  03

            ， 影 響 服 務 品 質 及 商 譽 ； 又 依 契 約 自 由 原 則 ， 被 上 訴 人 因 擔  04

            心 訓 練 有 經 驗 的 員 工 倏 然 離 職 造 成 經 營 風 險 ， 才 願 多 給 付 簽  05

            約 金 ， 上 訴 人 主 張 其 已 服 務 2年 多 ， 應 依 比 例 減 少 違 約 金 ，  06

            並 無 理 由 。  07

        二 、 上 訴 人 上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兩 造 雖 係 於 勞 動 基 準 法 （ 下 稱 勞 基 法  08

            ） 第 15條 之 1公 布 施 行 前 簽 立 系 爭 契 約 ， 然 系 爭 契 約 記 載 上  09

            訴 人 應 履 行 之 期 間 為 104年 8月 3日 起 至 107年 8月 2日 止 ， 跨 越  10

            勞 基 法 第 15條 之 1施 行 之 前 後 ， 且 上 訴 人 係 於 該 條 施 行 後 之  11

            106年 8月 14日 離 職 ， 是 系 爭 契 約 所 約 定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及 處 罰  12

            之 法 律 事 實 係 於 勞 基 法 第 15條 之 1法 律 生 效 前 即 已 開 始 ， 且  13

            於 法 律 生 效 後 方 完 結 ， 故 該 法 律 事 實 應 屬 該 法 律 生 效 適 用 之  14

            範 圍 ， 此 與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並 不 相 同 ， 是 系 爭 契 約 中 關 於 最 低  15

            服 務 年 限 之 約 定 ， 應 有 勞 基 法 第 15條 之 1之 適 用 ； 又 上 訴 人  16

            為 商 業 英 文 專 員 ， 工 作 內 容 多 為 參 考 被 上 訴 人 之 前 案 例 即 可  17

            處 理 之 例 行 性 事 務 ， 而 不 需 受 專 業 訓 練 ， 且 上 訴 人 之 英 文 程  18

            度 本 就 已 達 一 定 水 準 ， 被 上 訴 人 從 無 為 上 訴 人 安 排 任 何 專 業  19

            技 術 培 訓 ， 與 勞 基 法 第 15條 之 1第 1款 所 規 定 之 要 件 顯 然 不 符  20

            ； 另 上 訴 人 當 初 面 試 時 即 希 望 起 薪 為 41,000元 ， 然 被 上 訴 人  21

            單 方 製 作 之 契 約 卻 將 薪 資 拆 分 為 底 薪 、 簽 約 金 ， 而 巧 立 名 目  22

            藉 以 低 報 投 保 薪 資 ， 此 經 勞 動 部 裁 罰 在 案 ， 足 證 系 爭 契 約 所  23

            約 定 之 3,000元 並 非 為 使 上 訴 人 遵 守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之 約 定 所  24

            提 供 之 合 理 補 償 ， 故 與 勞 基 法 第 15條 之 1第 2款 之 要 件 亦 有 未  25

            合 ； 且 系 爭 契 約 約 定 之 服 務 年 限 長 達 3年 之 久 ， 上 訴 人 卻 因  26

            此 需 受 做 愈 久 賠 愈 多 處 罰 條 款 之 拘 束 ， 已 逾 越 勞 基 法 第 15條  27

            之 1第 2項 所 定 之 合 理 範 圍 。 是 系 爭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約 款 違 反 勞  28

            基 法 第 15條 之 1第 1項 、 第 2項 之 規 定 ， 依 同 條 第 3項 規 定 ， 應  29

            屬 無 效 。 又 縱 認 本 件 無 勞 基 法 第 15條 之 1規 定 之 適 用 ， 然 系  30

            爭 契 約 為 被 上 訴 人 單 方 製 作 之 定 型 化 契 約 ， 且 屬 加 重 上 訴 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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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之 責 任 ， 限 制 上 訴 人 權 利 之 行 使 ， 依 民 法 第 247條 之 1規 定 ，  01

            應 屬 無 效 。 再 退 步 言 之 ， 上 訴 人 於 被 上 訴 人 公 司 任 職 已 逾 2  02

            年 ， 月 薪 僅 4萬 餘 元 ， 然 被 上 訴 人 請 求 上 訴 人 賠 償 之 違 約 金  03

            高 達 14萬 餘 元 ， 實 屬 過 高 ， 應 予 酌 減 。  04

        三 、 原 審 為 上 訴 人 全 部 敗 訴 之 判 決 ， 上 訴 人 不 服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 05

            並 聲 明 ： (一 )原 判 決 廢 棄 。 (二 )被 上 訴 人 在 第 一 審 之 訴 駁 回  06

            。 被 上 訴 人 則 答 辯 聲 明 ： 上 訴 駁 回 。  07

        四 、 本 院 之 判 斷 ：  08

        (一 )經 查 ， 上 訴 人 自 104年 8月 3日 起 受 僱 於 被 上 訴 人 ， 兩 造 並 簽  09

            訂 系 爭 契 約 ， 約 定 上 訴 人 契 約 履 行 期 間 為 104年 8月 3日 起 至  10

            107年 8月 2日 止 ， 被 上 訴 人 應 於 契 約 履 行 期 間 給 付 上 訴 人 每  11

            月 3,000元 之 簽 約 金 及 底 薪 38,000元 ， 上 訴 人 若 於 契 約 期 間  12

            違 約 離 職 時 ， 應 賠 償 該 期 間 內 已 收 到 之 簽 約 金 之 2倍 予 被 上  13

            訴 人 作 為 違 約 金 ， 上 訴 人 於 106年 8月 23日 自 請 離 職 ， 截 至 其  14

            離 職 止 ， 上 訴 人 共 計 領 取 簽 約 金 71,806元 等 情 ， 業 據 被 上 訴  15

            提 出 系 爭 契 約 1份 附 卷 可 稽 （ 見 湖 勞 簡 卷 第 11至 12頁 、 第 16  16

            頁 ） ， 且 為 上 訴 人 所 不 爭 執 ， 自 堪 信 為 真 實 。 被 上 訴 人 主 張  17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違 反 系 爭 契 約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約 款 之 約 定 ， 爰 依 系 爭 契  18

            約 第 5條 之 約 定 ， 請 求 上 訴 人 給 付 已 領 取 簽 約 金 71,806元 2倍  19

            之 違 約 金 143,612元 。 上 訴 人 則 以 系 爭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約 款 違  20

            反 勞 基 法 第 15條 之 1第 1項 、 第 2項 之 規 定 ， 依 同 條 第 3項 規 定  21

            ， 應 屬 無 效 ， 且 系 爭 契 約 為 被 上 訴 人 單 方 製 作 之 定 型 化 契 約  22

            ， 系 爭 約 款 不 僅 加 重 上 訴 人 之 責 任 ， 亦 限 制 上 訴 人 權 利 之 行  23

            使 ， 依 民 法 第 247條 之 1規 定 ， 亦 應 屬 無 效 ， 若 為 有 效 ， 違 約  24

            金 額 亦 屬 過 高 ， 應 予 酌 減 等 語 置 辯 。  25

        (二 )系 爭 契 約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之 約 款 ， 為 合 法 有 效 ：  26

          � 按 勞 基 法 固 於 104年 12月 16日 增 訂 公 布 第 15條 之 1規 定 ： 「 未  27

           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之 一 ， 雇 主 不 得 與 勞 工 為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之 約 定  28

            ： 一 、 雇 主 為 勞 工 進 行 專 業 技 術 培 訓 ， 並 提 供 該 項 培 訓 費 用  29

            者 。 二 、 雇 主 為 使 勞 工 遵 守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之 約 定 ， 提 供 其 合  30

            理 補 償 者 。 前 項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之 約 定 ， 應 就 下 列 事 項 綜 合 考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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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量 ， 不 得 逾 合 理 範 圍 ： 一 、 雇 主 為 勞 工 進 行 專 業 技 術 培 訓 之  01

            期 間 及 成 本 。 二 、 從 事 相 同 或 類 似 職 務 之 勞 工 ， 其 人 力 替 補  02

            可 能 性 。 三 、 雇 主 提 供 勞 工 補 償 之 額 度 及 範 圍 。 四 、 其 他 影  03

            響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合 理 性 之 事 項 。 違 反 前 二 項 規 定 者 ， 其 約 定  04

            無 效 」 ， 而 將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約 款 之 要 件 予 以 明 文 ， 然 並 無 溯  05

            及 適 用 之 規 定 。 而 系 爭 契 約 關 於 服 務 年 限 約 款 ， 係 於 前 開 條  06

            文 增 訂 前 之 104 年 8月 3日 所 約 定 ， 即 應 以 締 約 當 時 之 規 範 定  07

            其 效 力 ， 是 系 爭 約 款 既 為 勞 基 法 第 15條 之 1增 訂 前 所 訂 立 ，  08

            自 無 勞 基 法 第 15條 之 1規 定 之 適 用 。 又 修 正 前 勞 基 法 就 雇 主  09

            與 勞 工 間 之 勞 動 契 約 ， 雖 未 設 有 勞 工 最 低 服 務 期 間 之 限 制 ，  10

            或 不 得 於 契 約 訂 定 勞 工 最 低 服 務 期 限 暨 其 違 約 金 之 禁 止 約 款  11

            ， 但 為 保 障 勞 工 離 職 之 自 由 權 ， 兼 顧 各 行 業 特 性 之 差 異 ， 並  12

            平 衡 雇 主 與 勞 工 雙 方 之 權 益 ， 對 於 是 項 約 款 之 效 力 ， 自 應 依  13

            具 體 個 案 情 形 之 不 同 而 分 別 斷 之 ， 初 不 能 全 然 否 定 其 正 當 性  14

            ， 又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約 款 適 法 性 之 判 斷 ， 應 從 該 約 款 存 在 之 「  15

            必 要 性 」 與 「 合 理 性 」 觀 之 。 （ 最 高 法 院 96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3  16

            96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次 按 所 謂 定 型 化 契 約 乃 指 契 約 之 一 方  17

            當 事 人 為 與 不 特 定 多 數 相 對 人 訂 立 契 約 ， 而 預 先 就 契 約 內 容  18

            擬 定 交 易 條 款 ， 經 相 對 人 同 意 而 成 立 之 契 約 ， 其 若 有 「 一 、  19

            免 除 或 減 輕 預 定 契 約 條 款 之 當 事 人 之 責 任 者 。 二 、 加 重 他 方  20

            當 事 人 之 責 任 者 。 三 、 使 他 方 當 事 人 拋 棄 權 利 或 限 制 其 行 使  21

            權 利 者 。 四 、 其 他 於 他 方 當 事 人 有 重 大 不 利 益 者 」 等 事 由 ，  22

            且 按 情 形 顯 失 公 平 者 ， 依 民 法 第 247條 之 1之 規 定 即 屬 無 效 。  23

            又 契 約 當 事 人 間 所 訂 定 之 契 約 ， 是 否 顯 失 公 平 而 為 無 效 ， 除  24

            應 視 契 約 之 內 容 外 ， 並 應 參 酌 雙 方 之 訂 約 能 力 、 雙 方 前 後 交  25

            易 之 經 過 及 獲 益 之 情 形 等 其 他 因 素 ， 全 盤 考 慮 ， 資 為 判 斷 之  26

            依 據 。  27

          � 查 上 訴 人 固 主 張 其 當 初 面 試 時 希 望 起 薪 為 41,000元 ， 然 被 上  28

            訴 人 單 方 製 作 之 契 約 卻 將 薪 資 拆 分 為 底 薪 、 簽 約 金 ， 系 爭 契  29

            約 所 約 定 之 3,000元 並 非 為 使 上 訴 人 遵 守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之 約  30

            定 所 提 供 之 補 償 等 語 。 然 查 ， 系 爭 契 約 已 載 明 契 約 期 間 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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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04年 8月 3日 起 至 107年 8月 2日 止 ， 被 上 訴 人 應 於 契 約 期 間 給  01

            付 上 訴 人 每 月 3,000元 之 簽 約 金 及 底 薪 38,000元 ， 上 訴 人 若  02

            於 契 約 期 間 違 約 離 職 時 ， 則 應 賠 償 該 期 間 內 已 收 到 之 簽 約 金  03

            之 2倍 予 被 上 訴 人 作 為 違 約 金 ； 且 依 上 訴 人 陳 稱 ： 面 試 時 被  04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說 沒 有 綁 定 3年 合 約 ， 薪 資 就 會 減 少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 05

            第 82頁 ） 。 足 見 上 訴 人 於 締 約 之 初 即 已 知 悉 如 未 約 定 最 低 服  06

            務 年 限 ， 其 薪 資 將 減 少 ， 亦 即 無 法 取 得 每 月 3,000元 之 簽 約  07

            金 ， 然 如 締 結 系 爭 約 款 ， 其 離 職 自 由 權 將 受 到 限 制 ， 上 訴 人  08

            當 可 衡 酌 自 己 履 約 之 意 願 及 其 中 利 弊 得 失 ， 本 諸 自 由 意 識 及  09

            平 等 地 位 自 主 決 定 是 否 選 擇 與 被 上 訴 人 約 定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，  10

            則 除 底 薪 38,000元 外 ， 其 另 可 取 得 每 月 3,000 元 之 簽 約 金 ，  11

            或 選 擇 不 綁 定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， 僅 支 領 38,000元 之 底 薪 ， 則 該  12

            每 月 3,000 元 之 簽 約 金 即 為 被 上 訴 人 為 使 上 訴 人 遵 守 最 低 服  13

            務 年 限 之 約 定 所 提 供 之 補 償 。 是 上 訴 人 就 系 爭 契 約 締 結 與 否  14

            尚 有 審 酌 考 量 空 間 ， 而 無 不 得 拒 絕 訂 約 之 情 狀 ， 尚 難 認 其 係  15

            處 於 無 從 選 擇 締 約 對 象 或 無 拒 絕 締 約 餘 地 之 情 形 ， 此 與 法 律  16

            限 制 定 型 化 契 約 旨 在 防 免 居 於 經 濟 弱 勢 之 一 方 無 締 約 之 選 擇  17

            自 由 之 情 形 有 別 。 又 系 爭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約 款 雖 限 制 上 訴 人 自  18

            由 離 職 權 之 行 使 ， 然 其 亦 因 此 取 得 相 對 應 之 補 償 ， 既 非 屬 單  19

            方 利 益 條 款 ， 亦 難 認 有 顯 失 公 平 之 情 形 ， 上 訴 人 主 張 系 爭 最  20

            低 服 務 年 限 約 款 依 民 法 第 247條 之 1之 規 定 應 屬 無 效 云 云 ， 自  21

            不 可 採 。  22

          � 按 雇 主 為 避 免 對 受 僱 之 勞 動 者 所 投 入 之 訓 練 經 費 、 時 間 、 精  23

            力 ， 及 雇 主 其 他 資 源 ， 因 受 僱 之 勞 動 者 受 訓 後 即 遽 然 離 職 而  24

            造 成 企 業 雇 主 花 費 之 投 資 平 白 損 失 ， 甚 且 發 生 勞 動 者 經 過 受  25

            訓 、 培 育 完 成 後 ， 反 而 造 成 與 原 企 業 雇 主 競 業 之 結 果 ， 若 無  26

            法 受 約 定 服 務 年 限 條 款 的 保 障 ， 企 業 雇 主 可 能 不 願 意 對 受 僱  27

            勞 動 者 提 供 任 何 訓 練 ， 以 達 培 育 人 才 好 委 以 重 任 之 目 的 ， 而  28

            與 勞 工 約 定 必 須 服 務 一 定 之 期 限 ， 否 則 應 賠 償 違 約 金 ， 乃 雇  29

            主 為 維 護 企 業 經 管 及 服 務 品 質 之 適 當 方 法 ， 故 類 此 約 定 之 約  30

            款 ， 只 要 未 違 反 法 律 強 行 禁 止 規 定 ， 或 有 悖 於 公 共 秩 序 、 善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良 風 俗 或 顯 失 公 平 之 處 ， 復 無 其 他 法 定 應 屬 無 效 之 原 因 ， 則  01

            基 於 私 法 自 治 及 契 約 自 由 之 基 本 原 則 ， 契 約 雙 方 當 事 人 自 應  02

            尊 重 契 約 之 合 法 效 力 ， 並 依 約 履 行 ， 同 受 前 開 約 定 條 款 之 拘  03

            束 。 又 本 件 雖 無 勞 基 法 第 15條 之 1 規 定 之 適 用 ， 然 該 條 文 之  04

            增 訂 僅 係 司 法 實 務 見 解 及 學 說 之 明 文 化 ， 適 用 之 法 理 仍 大 致  05

            相 同 ， 仍 非 不 得 以 之 作 為 適 法 性 之 判 斷 標 準 。 查 公 司 人 員 若  06

            流 動 過 於 頻 繁 ， 公 司 勢 必 隨 時 需 要 招 攬 、 訓 練 新 進 人 員 ， 並  07

            因 而 增 加 額 外 之 費 用 及 時 間 成 本 ， 對 公 司 營 業 之 進 行 亦 生 阻  08

            礙 ， 故 被 上 訴 人 限 制 新 進 人 員 即 上 訴 人 不 得 於 3 年 內 離 職 ，  09

            並 於 契 約 期 間 給 予 上 訴 人 每 月 3,000 元 之 簽 約 金 作 為 補 償 ，  10

            該 補 償 金 額 與 約 定 之 服 務 年 限 相 較 尚 屬 適 當 ， 亦 與 勞 基 法 第  11

            15條 之 1第 1項 第 2款 、 第 2項 第 3款 規 定 之 精 神 無 違 ， 自 有 其  12

            合 理 性 及 必 要 性 ， 是 系 爭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之 約 定 應 屬 適 法 有 效  13

            ， 上 訴 人 主 張 系 爭 約 款 不 具 合 理 性 及 必 要 性 ， 應 屬 無 效 云 云  14

            ， 即 非 可 採 。  15

        (三 )按 當 事 人 得 約 定 債 務 人 於 債 務 不 履 行 時 ， 應 支 付 違 約 金 。 違  16

            約 金 ， 除 當 事 人 另 有 訂 定 外 ， 視 為 因 不 履 行 而 生 損 害 之 賠 償  17

            總 額 ； 其 約 定 如 債 務 人 不 於 適 當 時 期 或 不 依 適 當 方 法 履 行 債  18

            務 時 ， 即 須 支 付 違 約 金 者 ， 債 權 人 除 得 請 求 履 行 債 務 外 ， 違  19

            約 金 視 為 因 不 於 適 當 時 期 或 不 依 適 當 方 法 履 行 債 務 所 生 損 害  20

            之 賠 償 總 額 ； ； 債 務 已 為 一 部 履 行 者 ， 法 院 得 比 照 債 權 人 因  21

            一 部 履 行 所 受 之 利 益 ， 減 少 違 約 金 ； 約 定 之 違 約 金 過 高 者 ，  22

            法 院 得 減 至 相 當 之 數 額 民 法 第 250條 第 1項 、 第 2項 、 第 251條  23

            、 第 252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當 事 人 約 定 之 違 約 金 是 否 過 高 ，  24

            須 依 一 般 客 觀 事 實 ， 社 會 經 濟 狀 況 ， 當 事 人 所 受 損 害 情 形 及  25

            債 務 人 如 能 依 約 履 行 時 ， 債 權 人 可 享 受 之 一 切 利 益 為 衡 量 標  26

            準 ； 債 務 已 為 一 部 履 行 者 ， 亦 得 比 照 債 權 人 所 受 之 利 益 減 少  27

            其 數 額 。 倘 違 約 金 係 損 害 賠 償 總 額 預 定 性 質 者 ， 尤 應 衡 酌 債  28

            權 人 實 際 上 所 受 之 積 極 損 害 及 消 極 損 害 ， 以 決 定 其 約 定 之 違  29

            約 金 是 否 過 高 （ 最 高 法 院 96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07號 裁 判 意 旨 參  30

            照 ） 。 本 件 被 上 訴 人 以 上 訴 人 違 反 系 爭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約 定 ，  31

６



            請 求 上 訴 人 依 系 爭 契 約 第 5條 約 定 ， 給 付 已 領 取 簽 約 金 71,80  01

            6元 2倍 之 違 約 金 143,612元 ， 固 非 無 據 ， 然 系 爭 違 約 金 之 約  02

            定 係 在 促 使 契 約 當 事 人 履 行 最 低 服 務 期 限 ， 則 就 其 已 經 服 務  03

            之 期 限 應 為 相 當 之 酌 減 ， 否 則 於 違 反 服 務 期 限 之 期 間 甚 短 之  04

            情 形 下 ， 仍 令 支 付 全 額 違 約 金 ， 亦 非 公 允 。 查 上 訴 人 自 104  05

            年 8月 3日 起 至 106年 8月 24日 離 職 時 止 ， 已 依 約 履 行 逾 2年 又  06

            22日 ， 距 3年 之 最 低 服 務 年 限 ， 其 履 行 比 例 已 達 2/3， 是 被 上  07

            訴 人 所 得 請 求 之 違 約 金 數 額 ， 應 扣 除 上 訴 人 已 履 行 之 比 例 後  08

            以 1/3計 算 為 47,871元 （ 元 以 下 四 捨 五 入 ） 始 為 適 當 ， 從 而  09

            ， 被 上 訴 人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給 付 違 約 金 逾 47,871元 之 部 分 為 無  10

           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11

        五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被 上 訴 人 依 系 爭 契 約 第 5條 之 約 定 ， 請 求 上 訴 人  12

            給 付 違 約 金 47,871元 ， 及 自 107年 1月 25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 13

            年 息 5%計 算 之 遲 延 利 息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予 准 許 ， 逾 此 範 圍 之  14

            請 求 ， 即 屬 無 據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原 審 就 超 過 上 開 應 准 許 部 分 ，  15

            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 並 依 職 權 為 假 執 行 之 宣 告 ， 暨 命 訴 訟  16

            費 用 之 負 擔 ， 即 有 未 洽 ， 上 訴 意 旨 就 此 部 分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 17

            ， 求 予 廢 棄 改 判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自 應 由 本 院 將 該 部 分 予 以 廢 棄  18

            ， 改 判 如 主 文 第 2項 所 示 ； 至 原 審 就 被 上 訴 人 請 求 有 理 由 部  19

            分 ， 判 命 上 訴 人 如 數 給 付 ， 並 依 職 權 宣 告 假 執 行 及 命 上 訴 人  20

            於 預 供 擔 保 後 得 免 為 假 執 行 ， 於 法 並 無 不 合 ， 上 訴 意 旨 指 摘  21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此 部 分 不 當 ， 求 予 廢 棄 改 判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駁 回 其 上  22

            訴 。  23

        六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及 證 據 ， 經 本 院  24

            斟 酌 後 ， 認 為 均 不 足 以 影 響 本 判 決 之 結 果 ， 爰 不 一 一 論 述 。  25

        七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一 部 有 理 由 、 一 部 無 理 由 ， 依 民 事 訴  26

            訟 法 第 436條 之 1第 3項 、 第 449條 第 1項 、 第 450條 、 第 79條 ，  27

           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8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27    日  2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勞 工 法 庭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林 春 鈴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方 祥 鴻  31

７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鍾 淑 慧  01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02

        本 判 決 不 得 上 訴 。  0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27    日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石 勝 尹  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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